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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發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獲得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的公告

於2019年5月24日舉行的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批准了
關於發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的議案。

本行於2019年11月26日收到《中國人民銀行准予行政許可決定書》（銀市場許准予字[2019]
第225號）（「決定書」），同意本行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不超過400億元人民幣的無固
定期限資本債券。核准額度自決定書發出之日起2年內有效，在有效期內可自主選擇分期
發行時間。本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發行結束後，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規定在全國銀
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流通。本行將在每期債券發行結束後10個工作日內向中國人民銀行報
告本期債券的發行情況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李慶萍
董事長

中國‧北京
2019年11月2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（董事長）、方合英先生（行長）及郭黨懷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強先生、黃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操先
生、陳麗華女士、錢軍先生及殷立基先生。


